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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安 全 理 事 会 决 议 及 决 定 》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栽 一 九 七 四 年 安 全 理 亊 会 所 通  
过 的 关 于 实 体 问 題 的 决 议 及 决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关 于 比 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项 的 决 定 。 
决 议 及 决 定 所 用 的 标 題 ， 就 是 理 亊 会 所 审 议 的 问 睡  > 这 些 问 騸 ， 分 为 两 部 分 。 毎  
一 部 分 内 的 问 题 ， 都 依 照 理 事 会 在 这 一 年 内 第 一 次 提 出 审 议 时 的 日 期 依 次 序 排  
列 ， 每 一 问 题 的 决 议 及 决 定 ， 也 依 照 日 期 先 后 依 次 排 列 。

理 亊 会 有 关 议 程 的 决 定 ， 载 在 “一 九 七 四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亊 会 议 程 的  
项 目 " 一 标 题 之 下 。

决 议 按 通 过 先 后 次 序 编 号 。 每 一 决 议 后 附 栽 表 决 的 结 果 。 决 定 的 采 取 通 常  
不 经 表 决 ， 但 如 经 提 付 表 决 ， 也 在 决 定 之 后 附 栽 表 决 结 果 。

联 合 国 文 件 都 用 英 文 大 写 字 母 附 加 数 宇 编 号 。 凡 是 提 到 这 种 编 号 ， 躭 是 指  
联 合 国 的 某 一 个 文 件 。

安 全 理 事 会 文 件 一 览 表 （ 编 号 S/……）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止 的  
部 分 ， 见 《 联 合 国 文 件 一 览 表 ， 第 二 编 ， 第 一 号 >(联 合 国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编 号 ： 
53.1. 3)， 一 九 f iO 年 及 以 后 各 年 则 见 《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补 编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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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理 事 会 一 九 七 四 年 理 事 国

安 令 理 事 会 一 九 七 四 年 理 事 国 如 下 ： 

澳 大 利 亚  

奥 地 利

| '|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屯 义 共 和 国  

中 国

哥 斯 达 黎 加  

法 国

印 度 MW' 卟  

伊 拉 *

肯 尼 亚  

毛 电 塔 尼 亚  

秘 矜

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

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

喀 麦 隆 联 合 共 和 国  

美 利 坚 合 众 国



一 九 七 四 年 安 全 理 事 会 通 过 的 决 议 及 决 定

第 一 部 分 .安 全 理 事 会 依 据 其 维 持 国 际 和 平 及 安 全 的 职 责 审 议 的 问 題
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该 国 与 伊 朗 边 界 上 所 发 生 事 件 的 控 诉

决  定

—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£ 日 ，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六 二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伊 朗 及 民 主 也 门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项 吕 ， 
但 无 投 票 权 : “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该 国 与 伊 朗 边 界 上 所  
发 生 亊 件 的 控 诉 ：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伊 拉 克 常 驻  
联 合 国 副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11216)’’。 山

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，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六 三 次 会  

议 决 定 邀 请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共 和 国 及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 
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： ：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一 七 六 四 次 会 议 ， 主  

席 宣 读 代 表 理 事 会 各 理 事 国 共 同 意 见 的 下 列 声 明 (S/ 
11229):⑴

“1. 一 九 七 四 年 : 月 十 二 日 伊 拉 克 代 表 提  
出 控 诉 后 ， 安 全 琍 事 会 在 二 月 十 五 日 和 ： - 月 二 十  
n 举 行 了 会 议 。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曾 经 和 理 事 会 全  
体 理 事 国 以 及 伊 朗 常 驻 代 表 进 行 协 商 。 结 杲 ， 4:. 
席 发 现 理 事 会 内 对 下 列 各 点 有 着 共 同 的 意 见 。

“2 . 安 全 理 事 会 听 取 了 伊 拉 克 和 伊 朗 两 国  
代 表 就 伊 拉 萣 控 诉 提 到 的 事 件 所 作 的 发 言 后 ， 认  
为 处 理 这 一 可 能 危 及 该 地 K 的 和 平 同 稳 定 的 局 势  
是 重 要 的 。 它 对 一 切 人 命 损 失 ， 表 示 遗 憾 ； 它 呼

① # .■ 行 《 安 仝 邱 啪 会 _ | 丨 ( 式 第 ： NL年 ， .jLLW年  
■ )j 、 和 丨 份 补 编 》 。

吁 有 关 双 方 停 止 一 切 军 事 行 动 ， 并 停 止 任 何 可 能  
使 局 势 恶 化 的 举 动 。 理 事 会 重 申 宪 章 所 载 的 尊 重  
各 国 领 土 主 权 及 和 平 解 决 争 端 的 基 本 原 则 ， 和 各  
国 有 责 任 履 行 其 在 国 际 法 下 的 义 务 ， 以 及 关 于 各  
国 依 联 合 国 宪 章 建 立 友 好 关 系 和 合 作 的 国 际 法 原  
则 的 宣 言 所 提 到 的 原 则 。

“3 . 从 理 事 会 获 得 的 情 报 来 看 ， 亊 件 的 起 因  
主 要 在 于 对 划 定 双 方 之 间 驅 界 的 法 律 基 础 发 生 争
议 。

“4 .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两 国 最 近 交 换 了 大 使 ， 希  
堪 这 会 构 成 一 种 渠 道 ， 以 使 影 响 有 关 双 方 关 系 的  
各 种 问 题 得 到 解 决 。

“5 . 因 为 需 要 更 多 的 情 报 ， 安 全 理 事 会 请 秘
书 长 t

“一 尽 快 指 派 一 名 特 别 代 表 ， 进 行 调 奄 引 起  
伊 拉 克 控 诉 的 各 项 事 件 ； 并

“一 在 二 个 月 内 提 出 报 告 。

“6 . 理 事 会 全 体 理 事 国 ， 除 中 国 外 ， 都 同  
意 上 述 的 共 同 意 见 ， 中 国 不 参 与 此 项 共 同 意 见 | 
中 国 代 表 团 并 发 表 了 以 下 声 明 >

“中 国 代 表 团 希 望 伊 朗 、 伊 拉 克 两 国 能 够 根 据  
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， 通 过 谈 判 使 边 界 争 端 取 得 公  
f 、 合 理 的 解 决 。 因 此 ， 中 国 代 表 团 不 赞 成 联 合  
国 以 任 何 方 式 介 入 两 国 边 界 争 端 。 鉴 于 这 — 立



场 ， 中 国 代 表 团 不 参 与 上 述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共 同 意
见 。 ”

—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R ，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七 〇 次  
会 议 决 定 邀 请 伊 朗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项 目 ， 无 投 票  
权 > “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该 国 句 伊 朗 边 界 上 所 发 生 事  
件 的 控 诉 ： 秘 书 长 关 于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安 全  
理 亊 会 通 过 的 共 同 意 见 的 执 行 情 况 的 报 告 （S/ 
11291)。 ”③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
第 348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会 ，

回 飄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H所 通 过 的 共 同 意 见  
(S/11229),

1 .  欧 貴 蝤 注 意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R 分 发 给  
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(S/11291),

2 .  欢 迎 据 报 称 伊 朗 和 伊 彳 、> : 克 具 有 决 心 ， 缓 和 0

⑨ 同 上 ， 《—九 七 四 年 四 ;J 、 和 六 •!：!份 补 编 》。

中 东

决 定
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发 表 备 忘  

录 (S/11214), ®说 一 月 九 日 秘 书 长 要 他 提 请 理 事 会 理  
亊 国 注 意 ， 秘 书 长 打 算 指 派 瑞 典 的 本 格 特 • 利 尔 耶 斯  
特 兰 徳 少 将 自 四 月 一 日 起 代 替 恩 肖 • 西 拉 斯 沃 少 将 担  
任 联 合 国 停 火 监 督 组 织 参 谋 长 ， 恩 肖 • 西 拉 斯 沃 少 将  
已 于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F1被 派 为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

④  一 九 六 七 年 、 …九 六 八 年 、 . 九 • 九 ¥ 、 一 九 七 〇 年 、 
一 九 七 一 年 ， 一 九 七 」 年 和 一 九 七 •:年 ， fl!1f会 也 矜 就 本 问  
題 通 过 决 议 或 决 定 。

⑤  参 看  <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丨 • 九 年 :， 一 九 年  
一 月 、 二 月 和 二 月 份 补 编 》。

前 局 势 并 改 善 彼 此 关 系 ， 尤 其 欢 迎 两 国 通 过 代 表 秘 书  
长 进 行 调 停 的 秘 书 长 特 别 代 表 ， 对 下 列 各 项 表 示 同  
意 I

( a ) 严 格 遵 守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七 日 的 停 火 协  
定 *

( b' ) 按 照 两 国 有 关 当 局 将 要 议 定 的 办 法 ， 迅 速  
同 时 沿 整 个 边 界 撤 退 集 中 的 武 装 部 队 ；

( c )  绝 对 避 免 对 对 方 采 取 任 何 敌 对 行 动 ， 以 期  
造 成 有 利 的 气 氛 ， 从 而 实 现 下 一 段 所 指 的 目 标 *

( d )  不 附 任 何 先 决 条 件 ， 及 早 由 适 当 等 级 人 员  
在 适 当 地 点 ， 重 开 谈 判 ， 以 期 全 面 解 决 一 切 双 边 问  
题 ；

3 .  表 示 # 籯 当 事 双 方 尽 速 采 取 必 要 步 骤 来 执 行  
已 达 成 的 协 议 •，

4 .  邀 请 秘 书 长 向 两 国 提 供 其 关 于 上 述 协 议 可 能
要 求 的 任 何 协 助 。

第 一 七 七 〇 次 会 议 以 + 四 票 对 ；#： 票 通 过 。 ®

③ 一 邱 # M  (111W )木参丨 i l l投 :K 。

局 势 ' S

司 令 。 备 忘 录 最 后 一 段 并 说 ，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二 月 五  
曰 已 经 通 知 秘 书 长 ：

“根 据 我 同 安 全 理 事 会 各 理 事 国 协 商 的 结 果 ， 
我 很 高 兴 地 通 知 你 ， 安 全 理 事 会 已 经 注 意 到 你 一  
九 七 四 年 一 月 九 H的 来 信 ， 它 不 反 对 指 派 利 尔 耶  

斯 特 兰 德 少 将 为 联 合 国 停 火 监 督 组 织 参 谋 长 。

“中 国 代 表 通 知 我 ， 中 国 不 参 与 此 亊 。 ”

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， 理 亊 会 第 — 七 六 五 次 会 议  
于 议 程 通 过 后 ， 进 行 讨 论 下 列 项 目 “中 东 局 势 : 秘 书 长  
关 于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报 告 (S/U248)”。⑧

也 |»]卜 .， 《 . -九 )i:JJ和 六 月 份 补 编 》 。



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 
第 346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会 ，

0 顧 它 的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340 (1973) 
号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341 (1973)号 两 项 决  
议 和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FI安 全 理 事 会 理 事 国 达 成 的  
协 议 ，®

窜 査 了 秘 书 长 所 报 告 的 根 据 这 些 决 议 成 立 的 联 合  
国 紧 急 部 队 执 行 任 务 的 情 况 ，

注 意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(S/ 
11248)表 示 在 现 在 情 况 下 ，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工 作 仍  
有 需 要 ，

1 .  赞 赏 向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提 供 军 队 的 各 国 和 自  
动 提 供 财 政 和 物 质 捐 助 来 支 援 这 个 部 队 的 各 国 ；

2 .  赞 赏 秘 书 长 多 方 努 力 ， 执 行 安 全 理 事 会 关 于  
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成 立 和 任 务 的 各 项 决 定 ；

3 .  赞 许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对 在 中 东 达 成 公 正 持 久  
和 平 的 努 力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；

4 .  注 意 到 秘 书 长 的 看 法 ： 即 埃 及 和 以 色 列 部 队  
的 脱 离 接 触 只 是 解 决 中 东 问 题 的 第 一 步 ， 联 合 国 紧 急  
部 队 继 续 执 行 任 务 是 不 可 少 的 ， 这 不 仅 是 为 了 维 持 埃  
及 - 以 色 列 地 区 的 g 前 平 静 ， 而 且 是 为 了 于 必 要 时 有 助  
于 进 一 步 努 力 在 中 东 建 立 公 正 持 久 和 平 ， 因 此 ， 决 定  
依 照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秘 书 长 报 告 第 68段 的 建 议 ， 
将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341 (1973)号 决 议 给 予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 
队 的 授 权 期 限 ， 延 长 六 个 月 ，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 
日 为 止 ；

5 .  满 意 地 注 意 到 秘 书 长 正 在 竭 尽 一 切 努 力 ， 来  
圆 满 解 决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问 题 ， 包 括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 
月 一 日 秘 书 长 报 告 第 71段 提 到 的 各 项 紧 急 问 题 ；

6 .  还 满 意 地 注 意 到 秘 书 长 要 经 常 审 査 紧 急 部 队  
所 需 的 兵 力 ， 以 便 视 情 况 许 可 裁 减 兵 力 ， 力 求 节 省 ：

A' M 卜.， 《 第 •. I■ 八 年 ， . 九 I: •:年 丨 •■11、 卜 ■ l_i 和 十  
份 补 编 》 ， 义 件 S/l ]〇72。

7 - 嬰 求 所 有 会 员 国 ， 特 别 是 有 关 各 方 ， 充 分 支  
持 联 合 国 ， 执 行 本 决 议 ；

8 . 请 秘 书 长 按 照 第 340 (1973)号 决 议 的 要 求 ， 
不 断 向 安 全 理 事 会 提 出 报 告 。

第 一 七 六 五 次 会 议 以 十 三 票 对 零 票 通 过 。 ⑧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十 E R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六 六 次 会 议  
决 定 遨 请 黎 巴 嫩 、 以 色 列 、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、 埃  
及 、 科 威 特 和 沙 特 阿 拉 伯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项 目 ， 无  
投 票 权 中 东 局 势 ：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黎 巴 嫩 常  
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11264)”。®

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
第 347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雇 事 会 ，

窜 议 了 第 S/Agenda/1769/Rev. 1号 文 件 所 载 的  
议 程 ，

注 意 致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和 十 三 日 黎 巴 嫩 常  
驻 代 表 来 信 （S/11263，®S/11264)和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 
十 一  H以 色 列 常 驻 代 表 来 信 (S/11259)®的 内 容 ，

昕 取 了 黎 巴 嫩 外 交 部 长 和 以 色 列 代 表 的 发 言 ，

回 顧 安 理 会 以 前 各 项 有 关 的 决 议 ，

深 感 不 安 地 注 窻 到 暴 力 行 为 的 继 续 ，

严 重 关 切 这 种 行 为 可 能 危 及 目 前 为 在 中 东 实 现 公  
正 持 久 的 和 平 所 作 的 努 力 ，

1. * 责 以 色 列 对 黎 巴 嫩 领 土 完 整 和 主 权 的 破  
坏 ， 并 再 度 要 求 以 色 列 政 府 不 再 对 黎 巴 嫩 采 取 军 事 行
动 和 威 胁 ；

2 .  谴 责 一 切 暴 力 行 为 ， 特 别 是 使 无 事 平 民 不 幸

池 ：fl! _)fN ( 屮 W和 识 ：R 屯 ） 米 参 加 投 票 。 
© 钐 打 《 ：仝 理 唞 会 _ | 丨 : . 式 记 泌 . 第 二 十 九 ¥ , - - 九 _ 1 : 四 年  

WJ! 、 丨 和 六 月 份 讣 编 》 。



丧 失 生 命 的 那 些 行 为 ， 并 促 请 所 有 有 关 方 面 不 再 采 取  
任 何 暴 力 行 为 ；

3. * 求 所 有 有 关 的 政 府 尊 重 它 们 对 联 合 国 宪 章  
和 国 际 法 应 负 的 义 务 ；

4 .  要 求 以 色 列 将 被 绑 架 的 黎 巴 嫩 平 民 立 即 释 放  
并 遗 返 黎 巴 嫩 》

5. * 求 所 有 各 方 不 采 取 任 何 可 能 危 及 旨 在 实 现  
中 东 公 正 持 久 和 平 的 谈 判 的 行 动 。

第 一 七 六 九 次 会 议 以 + 三 票 对 零 票 通 过 。 ⑩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发 表 备  
忘 录 （S/11296)⑪ 说 ， 江 片 二 十 二 FI他 给 T秘 书 长 下  
列 的 信 ：

“我 愿 提 及 你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f i 月 - : 十 H 递 交  
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关 于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进 度 报 告  
(S/11248/Add. 3)。 ⑪ 那 件 报 告 是 关 于 爱 尔 兰 政  
府 要 求 撤 回 在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服 务 的 爱 尔 兰 特 遣  
队 的 请 求 。 你 在 那 件 报 告 里 指 出 ， 爱 尔 兰 政 府 说  
它 将 派 遣 适 当 的 空 运 单 位 前 往 服 务 地 区 执 行 撤 回  
特 遣 队 的 工 作 。 你 又 说 紧 急 部 队 司 令 报 告 说 ， 他  
鉴 于 这 种 情 况 ， 正 在 作 出 安 排 ， 使 担 任 紧 急 部 队  
后 备 队 的 尼 泊 尔 大 队 接 替 爱 尔 兰 特 遣 队 。

“我 已 把 这 种 情 况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会 各 理 事 国  
并 且 同 它 们 协 商 过 了 ， 现 在 我 可 以 告 诉 你 ， 安 全  
理 亊 会 各 理 亊 国 不 反 对 依 照 爱 尔 兰 政 府 的 请 求 办  
理 ， 因 此 ， 同 意 你 在 报 吿 里 所 说 的 行 动 办 法 。 中  
国 代 表 团 不 参 预 此 事 。 ”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理 事 会 第 — 七 七 三 次 会 议  
于 议 程 通 过 后 ， 进 行 讨 论 下 列 项 11:

“中 东 局 势 ：

“ （ a ) —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美 利 坚 合 众

®二 理 亊 国 （ 中 M和 丨 斤 拉 克 ） 未 参 加 投 票 。
⑪ 参 看 <安 全 理 事 会 汜 式 记 氽 ， 第 二 十 九 年 ， ••九L;Ŵ  

四 五 月 和 六 月 份 补 编 X

国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 
席 的 信 (S/11304),⑪

“（ b )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(S/11302和 Add.l >。 ”⑪

—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七 七 四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和 以 色 列 代 表 参 加 讨  
论 本 问 題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
第 350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瑁 事 会 ，

审 议 了  S /11302和 Add. l 号 文 件 所 载 的 秘 书 长  
的 报 告 ， 并 听 取 了 秘 书 长 在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七 三 次  
会 议 上 的 说 明 ，

1 .  欢 迎 为 了 执 行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安 全  
理 事 会 第 338 (1973)号 决 议 而 商 订 的 以 色 列 和 叙 利  
亚 部 队 脱 离 接 触 协 定 <

2 .  注 童 《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和 附 件 以 及 秘 书 长 的 说
明 ；

3 .  决 * 在 其 权 力 下 ， 立 即 成 立 联 合 国 脱 离 接 触  
观 察 员 部 队 ， 并 请 秘 书 长 按 照 上 述 报 吿 和 附 件 ， 采 取  
必 要 的 步 骤 ， 成 立 这 个 部 队 。 这 个 部 队 的 成 立 期 限 ， 初  
期 定 为 六 个 月 ， 以 后 经 安 全 理 事 会 决 议 ， 得 予 延 长 >

4 .  请 秘 书 长 随 时 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， 充 分 通 知 安
全 理 事 会 。

第 一 七 七 四 次 会 议 以 十 三 票 对 聿 票 通 过 。 ⑫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七 七 四 次 会  
议 同 意 秘 书 长 依 照 第 350(1974)号 决 议 第 4段 所 作 关  
于 联 合 国 脱 离 接 触 观 察 员 部 队 的 初 期 组 成 和 指 派 秘 鲁  
的 贡 萨 洛 • 布 里 塞 尼 奥 • 塞 瓦 略 斯 准 将 为 部 队 临 时 司  
令 的 提 议 。

@ Jf M ( 屮 N和 卟 拉 *；) 未 # 加 投 : K。

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九 次 会  
议 于 议 程 通 过 后 进 行 讨 论 下 列 项 目 ： “中 东 局 势 ： 秘 书  
长 关 于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报 告 (S/11536)。 ”⑬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
第 362(1974)号 决 议

安 金 通 事 会 ，

■ 顆 其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338(1973)号 、 
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340 (1973)号 、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341 
(1973)号 和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第 346 (]974)号 决  
议 ，

审 壷 了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活 动 的 报 告  
(S/11536),

法 蠢 到 秘 书 长 的 意 见 ， 即 “虽 然 埃 及 - 以 色 列 地  
区 情 况 平 静 ， 但 是 只 要 根 本 问 题 未 获 解 决 ， 中 东 的 整  
个 局 势 基 本 上 仍 将 是 不 稳 定 的 ”，

并 迕 意 到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， 内 称 在 目 前 情 况 下 ， 联  
合 国 紧 急 部 队 执 行 任 务 仍 属 必 需 ，

1 .  决 走 将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的 任 务 再 延 长 六 个  
月 ， 即 廷 长 到 一 九 七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， 以 便 进 一 步  
努 力 协 助 建 立 中 东 的 公 正 和 持 久 的 和 平 ；

2. * 插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和 对 该 部 队 提 供 队 伍 的  
各 国 政 府 为 达 成 中 东 公 正 和 持 久 和 平 作 出 的 贡 献 ；

3 .  表 示 相 值 将 以 最 大 程 度 的 效 能 和 节 约 维 持 紧  
急 部 队 ；

4 .  重 申 联 合 国 紧 急 部 队 必 须 能 够 作 为 一 个 完 整  
而 有 效 能 的 军 事 单 位 在 整 个 埃 及 - 以 色 列 地 区 执 行 任  
务 ， 按 照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(S/11536)第 26段 所 说 的 ， 对

®参 看 C安 仝 邱 唞 会 • 珙 ， 笫 +.十 九 年 ， 一 九 七 叫 ％ : 
十 月 、 十 月 和 十 '.JJ份 扑 编 入

于 各 国 队 伍 的 联 合 国 地 位 不 能 有 任 何 区 别 ， 并 请 秘 书  
长 朝 着 这 一 目 标 继 续 努 力 。

第 一 七 九 九 次 会 议 以 十 三 票 对 聿 票 通 过 。 ⑭

决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八 〇 九 次  
会 议 决 定 遨 请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和 以 色 列 代 表 参 加  
讨 论 下 列 项 目 ， 无 投 票 权 : “中 东 局 势 ：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 
合 国 脱 离 接 触 观 察 员 部 队 的 报 告 (S/11563)”。⑯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
第 363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珊 事 会 ，

审 议 了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合 国 脱 离 接 触 观 察 员 部 队 的
报 告 (S/11563)，

注 意 到 为 建 立 中 东 地 区 持 久 和 公 正 的 和 平 所 作 的  
努 力 ， 和 该 地 区 局 势 的 发 展 ，

对 该 地 区 目 前 的 紧 张 状 态 表 示 关 切 ，

重 申 关 于 部 队 脱 离 接 敏 的 两 项 协 定 ， 只 是 执 行 安
全 理 事 会 第 338(1973)号 决 议 的 一 个 步 骤 ，

决 定 ：

( a )  要 求 有 关 各 方 立 即 执 行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338
(1973)号 决 议 ；

( b )  将 联 合 国 脱 离 接 触 观 察 员 部 队 的 任 务 延 长
六 个 月 《

( c )  秘 书 长 于 这 六 个 月 期 间 届 满 时 ， 提 出 关 于  
局 势 发 展 和 执 行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338 (1973)号 决 议 所 采  
措 施 的 报 告 。

第 一 八 〇 九 次 会 议 以 十 三 票 对 零 票 通 过 。®

⑽ ：W. ( 中 ㈣ 和 伊 拉 克 ) 未 参 加 投 票 。
取 . 参 农 《 安 全 狎 : 私 会 正 式 记 录 ， 第 二 十 九 年 ， 一 九 七 四 年  

N】 、 十 …月 和 十 二 月 份 补 编 》 。
他 -- 押 .WM( 中 M和 伊 拉 克 ） 未 参 加 投 票 。



塞 浦 路 斯 局 势 #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七 一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塞 浦 路 斯 、 土 耳 其 和 希 腊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 
列 项 目 ， 无 投 票 权 : “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塞 浦  
路 斯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 
5488):物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合 国 在 塞 浦 路 斯 行 动 的 报 告  
(S/11294〉 ”。®

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
第 349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会 ，

注 意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
(S/11294)里 表 示 ： 在 目 前 的 情 况 下 ， 如 果 要 维 持 塞 浦  
路 斯 岛 上 的 和 平 ， 仍 然 需 要 有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 
和 平 部 队 ，

注 意 到 塞 浦 路 斯 政 府 已 经 同 意 ： 由 于 该 岛 现 有 的  
情 况 ，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十 五 H以 后 ， 仍 有 继 续 保 持  
该 部 队 的 必 要 ，

还 注 意 到 该 报 告 书 里 所 述 该 岛 现 有 的 情 况 ，

1 . 重 申 理 事 会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第 186 
(1964)号 、 三 月 十 三 日 第 187(1964)号 、 六 月 二 十 日 第  
192(1964)号 、 八 月 九 日 第 193 (1964)号 、 九 月 二 十 五

⑰ 一 九 六 三 年 、 一 九 六 四 年 ， 一 九 六 五 年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、 
一 九 六 七 年 、 一 九 六 八 年 、 一 九 六 九 年 、 一 九 七 O年 、 一 九  
七 一 年 ， 一 九 七 二 年 和 一 九 七 二 年 ， 理 如 会 也 曾 就 本 问 题 通  
过 决 议 或 决 定 。

⑬ 参 看 《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 
月 >  十 一 月 和 十 二 月 份 补 编 》 。

⑬ 同 上 ， 《 第 二 十 九 年 ， 一 儿 t 四 年 四 H、 ：t£月 和 六 月 份  
补 编 > 。

⑳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• 月 十 二 H理 事 会 第 一 八 一 •〇 次 会 议 于  
讨 论 下 列 项 0 “塞 浦 路 斯 局 势 ” 后 ， 经 主 席 建 议 ， 决 定 将 从 前  
的 项 b “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丨 • 六 n 塞 浦 路 斯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 
给 安 全 理 拼 会 主 席 的 丨 , ' 丨 ”， 从 安 令 押 i f 会 据 冇 的 项 卩 丨 丧 中 刪 除 。

H第 194 (1964)号 、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198(1964)号 ， 一  
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第 201 (1965)号 、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 
206(1965)号 、 八 月 十 日 第 207 (1965)号 、 十 二 月 十 七  
日 第 219 (1965)号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第 220 
(1966)号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第 222(1966)号 、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
第 231 (1966)号 、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第 238(1967) 
号 、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244(1967)号 、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 
十 八 日 第 247(1968)号 ， 六 月 十 八 日 第 254(1968)号 、 
十 二 月 十 日 第 261 (1968)号 、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十 日 第  
266(1969)号 、 十 二 月 十 一  R 第 274(1969)号 、 一 九 七 〇  
年 六 月 九 FI第 281 (1970)兮 、 十 二 月 十 日 第 291(1970) 
号 、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第 293(1971)号 、 十 二 月  
十 三 日 第 305(1971)号 、 一 九 七 二 年 六 月 十 五 H第 315
(1972) 号 、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第 324(1972)号 ， 一 九 七 三  
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334 (1973)号 和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第 343
(1973) 号 决 议 以 及 主 席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 
一 四 三 次 会 议 和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一 三 八  
三 次 会 议 所 表 示 的 共 同 意 见 ；

2 .  敦 促 有 关 各 方 竭 力 克 制 ， 继 续 并 加 紧 其 坚 决  
合 作 的 努 力 ， 积 极 利 用 当 前 的 良 好 气 氛 和 机 会 ， 以 达
成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目 标 ；

3. II 次 蠹 长 依 据 安 全 理 亊 会 第 ] 8 6 ( 1 '9 6 4 ) 号 决  
议 建 立 的 联 合 国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驻 扎 塞 浦 路 斯 的 期 限 ,  
至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为 止 ， 希 望 到 那 个 时 候 ， 在  
最 后 解 决 方 面 已 有 足 够 进 展 ， 可 以 撤 去 或 大 量 裁 减 该  
部 队 。

第 一 七 七 一 次 余 议 以 + 四 票 对 零 票 ， 

一 票 （ 中 国 ） 弃 权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七 九 次 会 议  
决 定 邀 请 塞 浦 路 斯 、 土 耳 其 和 希 腊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 
项 目 ， 无 投 票 权 ：

“塞 浦 路 斯 局 势 ：



“（ a ) —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秘 书 长 给 安  
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1] 334) ; ㉑

“（ b ) —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塞 浦 路 斯 常  
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 
信 (S/11335)。 ”®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理 事 会 主 席 在 第 一 七 八 〇  
次 会 议 上 回 頋 到 第 一 七 七 九 次 会 议 所 作 的 决 定 ， 内 有  
* 请 塞 浦 路 斯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项 目 。 关 宁 这 一 点 ， 他 于  
咨 商 理 事 会 理 事 国 之 后 说 ， 秘 书 长 收 到 七 月 十 七 日 和  
十 八 日 先 后 自 尼 科 西 亚 发 来 两 封 电 报 ， 他 把 这 两 封 电  
报 向 理 事 会 宣 读 。 理 事 会 理 事 国 注 意 到 电 报 内 载 的 情  
报 ， 同 意 在 关 于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的 目 前 辩 论 之 中 —— 理  
事 会 第 一 七 七 九 次 会 议 经 塞 浦 路 斯 请 求 已 决 定 邀 请 塞  
浦 路 斯 参 加 辩 论 —— 对 马 卡 里 奥 斯 大 主 教 应 照 塞 浦 路  
斯 总 统 身 分 予 以 接 待 ， 大 主 教 表 示 过 ， 要 在 理 亊 会 发  
表 演 说 。 同 时 ， 罗 西 迪 斯 大 使 既 经 塞 浦 路 斯 国 家 元 首  
合 法 任 命 ， 所 以 ， 理 事 会 也 应 认 为 他 在 目 前 辩 论 中 是  
代 表 塞 浦 路 斯 的 。

同 次 会 议 上 ， 理 亊 会 并 决 定 遨 请 南 斯 拉 夫 、 罗 马  
尼 亚 和 印 度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—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八 一 次 会 议  
决 定 遨 请 毛 里 求 斯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睡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
第 353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麵 事 会 ，

已 在 其 第 一 七 七 九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了 秘 书 长 关 于 塞  
浦 路 斯 最 近 事 态 发 展 的 报 告 ，

昕 取 T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总 统 的 发 言 ， 和 塞 浦 路  
斯 、 土 耳 其 、 希 腊 以 及 其 他 会 员 国 代 表 的 发 言 ， 夂

已 在 本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了 塞 浦 路 斯 岛 上 的 进 — 步 事  
态 发 展 ，

对 暴 乱 的 发 生 和 继 续 流 血 深 表 遍 憾 ，

功 参 看 < 安 全 理 啪 会 1 卜 :式 丨 _ 1 浓 ， 第 . ：十 儿 年 ， - . . - 九 七 叫 <丨:. 
L:人丨、 八 )__]和 九 份 补 编 》 。

货 Ml..,《 第 .+.十 九 年 》 ， 第 . . L八 、 次 会 议 。

严 重 关 切 导 致 严 重 威 胁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， 并 造 成
整 个 东 部 地 中 海 地 区 最 具 爆 炸 性 情 况 的 局 势 ，

网 样 关 ， 恢 复 国 际 协 议 所 建 立 和 保 证 的 塞 浦 路 斯  
共 和 国 宪 政 结 构 的 必 要 ，

回 顆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安 全 理 亊 会 第 186 
(1964)号 决 议 和 其 后 安 全 理 事 会 关 于 这 一 ' 问 题 的 各 项  

决 议 ，

意 识 》 按 照 联 合 国 宪 章 第 二 十 四 条 规 定 ， 理 事 会  
对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的 维 持 负 有 主 要 责 任 ，

1 .  促 请 所 有 国 家 尊 重 塞 浦 路 斯 的 主 权 、 独 立 和
领 土 完 整 ；

2 .  裏 求 现 在 战 斗 的 一 切 方 面 作 为 第 一 个 步 骤 停  
止 一 切 射 击 ， 并 要 求 所 有 国 家 力 行 克 制 ， 进 免 采 取 任  
何 可 使 局 势 进 一 步 恶 化 的 行 动 ；

3. * 求 立 即 停 止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内 违 反 执 行 部
分 第 1段 的 外 国 军 事 干 涉 <

4 .  戛 求 立 即 从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撤 退 除 国 际 协 议  
所 准 许 驻 扎 者 外 的 外 国 军 事 人 员 ， 包 括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 
国 总 统 马 卡 里 奥 斯 大 主 教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日 信 ®中  
要 求 撤 退 的 人 员 ；

5. * 求 希 腊 、 土 耳 其 和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 
合 王 国 毫 不 迟 延 地 进 行 谈 判 ， 以 期 恢 复 该 地 区 的 和 平  
和 塞 浦 路 斯 的 符 合 宪 法 的 政 府 ， 并 将 进 展 情 况 随 时 通  
知 秘 书 长 <

6 .  驀 求 所 有 各 方 同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和 平
部 队 充 分 合 作 ， 使 它 能 执 行 它 的 任 务 *

7 .  决 走 继 续 不 断 地 审 査 此 一 局 势 ， 并 请 秘 书 长  
适 当 地 提 出 报 告 ， 以 期 采 取 进 一 步 措 施 ， 以 确 保 尽 快
恢 复 和 平 状 况 。

第 一 七 八 一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理 亊 会 第 —七 八 二 次 会  
议 赞 同 秘 书 长 应 立 即 采 取 他 对 理 亊 会 口 头 说 明 的 措

».丨,,']丨 :， 第 .-.-LL 九 次 会 议 ， 第 29段 入



施 ， 增 强 派 在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的 分 逍  
队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 
第 354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環 事 会 ，

重 申 其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： •.十H 第 353(1974)号 决  
议 的 规 定 ，

嬰 求 现 在 战 斗 的 所 有 各 方 立 即 遵 守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 
353(1974)号 决 议 第 2段 ， 该 段 要 求 立 即 停 止 该 地 区 的  
一 切 射 击 ， 并 要 求 所 有 国 家 力 行 克 制 ， 避 免 采 取 任 何  
可 使 局 势 进 一 步 恶 化 的 行 动 。

第 一 七 八 三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安 全 理 事 会 非 公 开 举 行  
第 一 七 八 四 次 会 议 批 准 依 据 理 事 会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五  
十 五 条 发 布 的 下 列 公 报 全 文 ：

“安 全 理 事 会 于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以
非 公 开 方 式 举 行 第 一 七 八 四 次 会 议 继 续 讨 论 塞 浦
路 斯 局 势 。 秘 书 长 通 知 理 事 会 收 到 土 耳 其 外 交 部
长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： •-十 四 日 来 信 。 理 事 会 业 已 注
意 该 信 内 容 。 该 信 将 予 发 表 。

—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一 日  
第 355(1974)号 决 议

安 金 ■ 事 会 ，

回 顧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第 丨 86(1964)号 、 一 九  
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53(1974)号 和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 
二 十 三 日 第 354(1974)号 决 议 ，

注 意 * 所 有 国 家 都 B 宣 称 它 们 尊 重 塞 浦 路 斯 的 主  
权 、 独 立 和 领 土 完 整 ，

鉍 丨 "l i ;•， 第 _ L八 W次 会 议 。

注 意 蘭 秘 书 长 在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八 八 次 会 议 上  
所 作 的 声 明 ，

请 秘 书 长 参 照 他 的 声 明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， 并 向 理 亊  
会 提 出 一 个 详 尽 的 报 告 ， 頋 及 停 火 是 充 分 执 行 安 全 理  
事 会 第 353(1974)号 决 议 的 第 一 步 。

第 一 * b 八 九 次 会 议 以 十 二 票  
对 荤 票 ， 二 票 （ 白 饿 罗 斯  

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S 和  

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a 联
璽 ） 奔 权 通 过 。 ®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
第 357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会 ，

圃 顏 其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53 (1974)号 、 
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354 (1974)号 和 一 九 七 四  
年 八 月 一 日 第 3 5 5 ( 1 9 7 4 ) 号 决 议 ，

对 塞 浦 路 斯 境 内 再 度 发 生 战 斗 ， 违 反 第 353(1974) 
号 决 议 的 规 定 ， 深 表 蠢 憾 ，

1 .  重 申 第 353 (1974)号 决 议 中 的 所 有 各 项 规  
定 ， 并 促 请 有 关 各 方 毫 不 迟 延 地 执 行 这 些 规 定 》

2 .  裏 求 参 加 这 次 战 斗 的 所 有 方 面 立 即 停 止 一 切  
射 击 和 军 事 行 动 ；

3 .  俚 清 依 照 第 353 (1974)号 决 议 毫 不 迟 延 地 恢  
复 谈 判 ， 以 期 恢 复 该 地 区 的 和 平 及 塞 浦 路 斯 的 符 合 宪  
法 的 政 府 >

4 .  决 走 继 续 注 视 该 地 局 势 ， 并 于 必 要 时 立 刻 召  
集 会 议 ， 以 审 议 停 火 如 未 获 尊 重 时 需 采 取 何 种 更 有 效
的 措 施 。

第 一 七 九 二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三 次 会 议  
决 定 遨 请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间 * , 无 投 票 权 。

.押 唞 m( 中 m) 未 参 加 投 栗 。

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

第 358 (1974)号 决 议

M « m ，

財 塞 MU斯 職 内 鑛 鳙 发 生 暴 力 行 为 愈 ， 讎 肇  
雯 切 ，

对 麵 事 会 第 8 5 7 < 1 9 7 4 > 哿 决 议 来 获 蟻 守 , _ 囊 讎 籲 ，

1. _ _ 其 一 九 七 B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 5 3 ( 1 町 4) 
号 、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354(1974)哿 、 八 月 二 日 第 3S5 
(1970号 和 八 月 十 因 日 第 357 «974>嘮 决 與 ,

2 .  鏖 鶉 盧 轚 所 有 各 方 充 分 A行 上 遠 # 項 决 《 ， 
立 W严 格 遵 守 停 火 ，

第 一 *b九 三 次 金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

第 359(1974)号 决 议

* 金 _ 事 倉 ，

从 秘 书 长 关 于 塞 _ 赡 斯 亊 态 发 KM織 M
是 S/丨1353/Add.24和 25号 揠 告 ， 麯 霉 ■ 由 于  
军 事 行 动 仍 在 塞 斯 * 缕 进 行 ， 以 蒙 联 舍 _ t t 瘍 鏽  
路 斯 衊 持 和 平 部 队 人 员 的 伤 亡 日 有 增 加 ，

_ _ _ 合 塞 繡 赌 爾 维 涛 _ 乎 讎 A蠢 最 塞 浦 蹐
斯 、 土 耳 其 和 # i 三 围 * 府 充 分 _ 意 才 II在 塞 濾 跚 繼
的 ，

倉 嚴 安 全 雇 事 会 一 九 七 B 年 八 月 一 日 第 355 
(1974)号 决 议 请 * 书 长 参 照 他 在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八 八 次  
会 议 上 关 于 K 合 爾 驻 塞 _ » 斯 维 持 和 乎 籌 队 的 作 用 、 
任 务 和 人 蒙 以 及 关 于 塞 繡 略 斯 最 近 政 愴 发 雇 _ 产 生 的  
有 关 问 麵 等 解 作 的 说 明 ， 采 取 适 当 行 》 ，

1. 合 國 駐 塞 湔 路 斯 维 持 和 乎 II队 人 员 的
死 亡 和 受 伤 》

2. ■ 章 所 有 有 关 各 方 充 分 尊 璽 联 合 ■ « 塞 浦 躇

⑱ 参 看 《 安 全 ■ 事 会 正 式 记 拏 ， 第 二 十 九 年 ,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 
月 、 八 月 和 九 月 份 补 《 > , 弟 S/1135S# 文 件 和 撕 录 •

撕 维 祷 和 平 簿 队 的 9 标 逢 位 ， 不 得 采 取 任 何 可 能 危 及
其 人 A鱗 生 命 靠 安 全 的 行 动 <

3. « 镛 备 有 关 方 面 以 坚 定 、 明 瘺 和 龜 不 含 _ 的  
态 度 表 觸 它 >1驅 意 雇 行 它 们 在 这 方 面 B承 担 的 义 务 ,

4.  嫌 _ 费 羼 寒 所 有 各 方 与 職 合 国 t t 塞 浦 赡 斯 维  
持 和 平 « ik合 作 以 f t 在 塞 浦 K斯 觭 有 地 k 并 对 塞 浦 路
爾 备 * 分 人 r 执 行 其 任 务 ， 包 括 人 遂 方 面 的 任 务 在  
内 •

5. ■ 觸 联 合 _ 驻 塞 浦 路 持 和 平 部 队 人 员 的  
地 位 HI安 全 一 推 而 言 之 ， 联 合 ■ 任 何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 
的 雉 位 和 安 全 —— 必 须 在 一 切 情 况 下 得 到 各 方 尊 重 的  
基 本 爾 则 ，

第 一 七 九 三 次 会 议 以 十 四 票 对 零 票 通 过 。®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

第 360 (1974)号 决 议

_ 顯 其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53(1974)号 、 七  
月 二 十 三 日 第 354 (1974>号 ， 八 月 一 日 第 355 (1974) 
勞 、 八 月 十 四 B 第 357(1974)号 相 八 月 十 五 日 第 358
(1974)号 决 议 ，

镱 意 _ # 國 籌 巳 声 明 它 们 尊 重 塞 浦 路 斯 的 主 权 、 
截 立 和 領 土 完 薑 ，

■ MB錢 霧 由 于 进 一 步 的 军 亊 行 动 ， 致 使 塞 } « 醅 斯  
的 颺 势 慕 化 ， 十 分 严 璽 地 成 胁 到 东 地 中 海 区 域 的 和 平  
和 安 全 ，

1. JE臧 裹 章 不 PI意 对 塞 濾 藉 斯 共 和 国 采 取 的 片
面 军 亊 行 动 ；

2 .  儼 II各 方 遵 守 以 前 安 全 理 事 会 各 項 决 议 的 所  
有 规 定 ， 包 板 关 于 所 有 外 国 军 亊 人 员 ， 除 了 国 际 协 定  
规 定 的 以 外 ， 全 都 立 即 从 塞 浦 蹯 斯 共 和 國 领 土 撤 出 的
规 定 *

3 .  儒 清 各 方 立 即 在 建 设 性 的 合 作 气 氛 下 重 开 第

®— 理 亊 国 （ 中 国 ) 未 参 加 投 票 8



355 <1974)号 决 议 要 求 的 谈 判 ， 不 应 因 为 军 亊 行 动 取  
得 的 优 势 而 妨 碍 或 预 先 断 定 谈 判 的 成 果 ；

4 .  请 秘 书 长 必 要 时 向 理 事 会 提 出 报 告 ， 以 便 可  
遽 采 取 进 一 步 的 措 施 ， 促 使 恢 复 和 平 情 况 •

5 .  决 走 继 续 处 理 此 问 理 ， 并 随 时 召 开 会 议 ， 以  
拫 据 情 况 的 发 展 ， 审 议 需 要 采 取 的 措 施 。

第 一 七 九 四 次 会 议 以 -I— 臬  
对 零 票 ， 三 票 （ 白 俄 罗 斯  
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、 

伊 拉 先 和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 

共 和 国 联 里 ） 弃 权 通 过 。 弊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
第 361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麵 事 金 ，

认 识 _ 它 依 照 联 合 国 宪 章 所 负 的 特 别 责 任 ，

H_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第 186(1964)号 、 一 九  
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53(1974)号 、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 
354(1974)号 、 八 月 一 日 第 355(1974)号 、 八 月 十 四 日  
第357(1974) 号 、 八 月 十 五 日 第 358(1974)号 和 第 359 
(1974)号 和 八 月 十 六 日 第 360 (1974)号 决 议 ，

注 蠢 親 岛 上 有 很 多 人 流 离 失 所 ， 迫 切 需 要 人 道 援  
助 ，

念 及 联 合 国 首 要 的 目 的 之 一 是 在 目 前 塞 浦 路 斯 所  
处 的 一 类 情 况 下 ， 给 予 人 道 援 助 ，

又 注 童 劂 騃 合 国 难 民 事 务 髙 级 专 员 已 被 任 命 为 联  
合 国 塞 浦 路 斯 人 道 援 助 协 调 专 员 ， 担 任 协 调 将 由 联 合  
国 各 项 方 案 和 机 构 以 及 其 他 方 面 提 供 的 救 济 援 助 的 任  
务 ，

窜 议 了  S/11473号 文 件 讲 所 载 的 秘 书 长 报 告 ，

1 . 对 秘 书 长 在 促 成 塞 浦 路 斯 两 社 区 领 袖 间 谈 判  
方 面 所 起 的 作 用 表 示 費 赏 ；

• 理 事 N ( 中 《 ) 未 参 加 投 票 。
⑳ 参 看 《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斌 ， 第 二 丨 • 九 年 ， 一 九 七 叫 年  

七 月 、 八 月 和 九 月 份 补 编 》 -

2 .  热 蘸 欢 雇 这 项 发 展 ， 并 要 求 有 关 方 面 在 秘 书  
长 的 协 助 下 ， 为 了 塞 浦 路 斯 全 体 人 民 的 利 益 ， 积 极 地  
进 行 谈 判 ；

3 .  要 求 所 有 各 方 竭 力 减 轻 人 的 痛 苦 ， 确 保 每 一  
个 人 的 基 本 人 权 受 到 尊 重 ， 并 且 不 采 取 可 能 使 局 势 恶  
化 的 任 何 行 动 |

4 .  对 难 民 和 其 他 由 于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而 流 离 失 所  
的 人 所 处 的 困 难 境 况 ， 表 示 严 重 关 切 ， 并 促 请 有 关 方  
面 与 秘 书 长 共 同 寻 求 和 平 解 决 难 民 问 題 的 办 法 ， 并 采  
取 适 当 措 施 为 他 们 提 供 救 济 和 撟 利 和 让 愿 意 回 返 的 人  
能 够 安 全 回 到 家 园 i

5 .  请 秘 书 长 尽 速 就 难 民 和 上 文 索 4段 所 提 及 的  
其 他 的 人 的 情 况 ， 提 出 一 个 全 面 报 告 ， 并 决 定 经 常 审  
査 这 方 面 的 情 况 ；

6 .  并 清 秘 书 长 对 需 要 联 合 国 * 急 人 道 援 助 的 岛  
上 所 有 各 部 分 的 人 继 续 提 供 这 种 援 助 》

7 .  嬰 求 所 有 各 方 ， 个 别 地 或 互 相 合 作 采 取 一 切  
可 能 促 进 全 面 和 成 功 的 谈 判 的 步 骤 ， 以 表 示 具 有 诚  
意 I

8 .  霉 次 傷 清 所 有 各 方 同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
和 平 部 队 充 分 合 作 ， 以 便 执 行 其 任 务 t

9 .  裹 示 深 信 本 决 议 各 项 规 定 的 迅 速 执 行 将 有 助  
于 在 塞 浦 路 斯 达 成 满 意 的 解 决 办 法 。

第 一 七 九 五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B理 亊 会 第 一 八 一 〇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塞 浦 路 斯 、 土 耳 其 和 希 腊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下  
列 项 目 ， 无 投 栗 权 ： “塞 浦 路 斯 局 势 ：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 
合 国 塞 浦 路 斯 行 动 的 报 告 (S/U568)”。#

同 次 会 议 理 亊 会 并 决 定 依 据 理 亊 会 暂 行 议 事 规 则  
第 三 十 九 条 遨 请 维 达 特 • 切 里 克 先 生 。

10

㉚ Ml ' . , 《 …九 LW年 十 JJ， t ■ ‘乃 和 十 ：乃 份 扑 编 》 ,

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
第 364 (1974)号 决 议

安 金 ■ 事 金 ，

a 童 親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
(S/11568)中 表 示 在 现 有 的 情 况 下 ， 如 果 要 在 塞 浦 路  
斯 维 持 停 火 和 推 进 寻 求 和 平 解 决 办 法 ， 仍 旧 霱 要 联 合  
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留 驻 该 岛 来 执 行 它 目 前 承  
担 的 任 务 ，

漥 意 劃 报 告 中 所 述 该 岛 现 在 的 情 况 ， ’

# 法 意 謂 秘 书 长 报 告 第 81段 所 载 的 说 明 ： 有 关  
各 方 已 经 表 示 同 意 他 的 建 议 ， 即 安 全 理 亊 会 把 联 合 国  
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的 留 驻 期 限 再 延 长 六 个 月 ，

法 意 M塞 浦 路 斯 政 府 已 经 同 意 ： 由 于 该 岛 现 在 的  
情 况 ，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以 后 仍 需 要 联 塞 部 队  
留 柱 塞 浦 路 斯 ，

又 注 意 蒯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秘 书 长 给 安 全 理  
亊 会 主 席 的 信 （S/11557)®以 及 大 会 于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 
一 月 一 日 第 二 二 七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的 题 为 “塞  
浦 路 斯 问 纒 ”的 第 3212 (XXIX) 号 决 议 案 文 ，

又 注 意 _ 大 会 第 3212 (XXIX) 号 决 议 提 出 了 若 干  
顦 则 ， 其 目 的 在 促 进 按 照 联 合 国 的 宗 旨 和 原 则 以 和 平  
方 法 解 决 塞 浦 路 _ 当 前 各 项 问 题 ，

1 .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第 186(1964)号 、 
三 月 十 三 日 第 187(1964)号 、 六 月 二 十 日 第 192(1964) 
号 、 八 月 九 日 第 1 93(〗964)号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194
(1964) 号 和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] 98(1964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 
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第 2〇1 (1965)号 、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206

(1965) 号 、 八 月 十 日 第 207(1965)号 和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第  
219(1965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第 220(1966) 

号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第 222(1966)号 和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第 23] 

(1966〉 号 决 议 ，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第 238(1967)号  

和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244(1967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 
三 月 十 八 日 第 247(1968)号 、 六 月 十 八 日 第 254(1968) 
号 和 十 二 月 十 日 第 261 (1968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 
十 日 第 266(1 卵 9) 号 和 十 二 月 十 一  H第 274(1969)号 决  

议 ， 一 九 七 〇 年 六 月 九 日 第 28] (]970)号 和 十 二 月 十  
日 第 291U970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第

四 3( 1 9 7 1 ) 号 和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第 305(1971)号 决 议 , 一 九  
七 二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315(1972)号 和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第  
324(1972)号 决 议 ，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334(1973) 
号 和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第 3i 3(1973〉 号 决 议 , 一 九 七 四 年 五  
月 二 十 九 日 第 349(1974)号 决 议 , 以 及 主 席 在 一 九 六 四  
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一 四 三 次 会 议 和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 
二 十 五 日 第 一 三 八 三 次 会 议 上 表 示 的 共 & 意 见 ，

2 . 并 重 申 其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353 
(1974)号 、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354 (1974)号 、 八 月 一 日  
第 355 (1974) 号 、 八 月 十 四 日 第 3 5 7  (1974)号 、 八 月  
十 五 日 第 358 (1974) 号 、 八 月 十 五 日 第 359 (1974)号 、 
八 月 十 六 日 第 36〇  (I974) 号 和 八 月 三 十 日 第 361 
(1974)号 决 议 ,

3 - 敦 但 有 关 各 方 竭 力 克 制 ， 继 续 并 加 紧 其 坚 决  
合 作 的 努 力 以 达 成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目 标 ，

4 .  雾 次 * 长 按 照 安 全 理 亊 会 第 186 (1964)号 决  
议 建 立 的 联 合 国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驻 在 塞 浦 雎 斯 的 期 限 至  
—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为 止 ， 希 望 到 那 个 时 候 ， 在 最  
后 解 决 方 面 已 有 足 够 的 进 展 ， 可 以 撤 去 或 大 量 _ 臧 该  
部 队 ；

5 .  再 次 醪 吁 所 有 有 关 各 方 在 联 合 国 维 持 和 平 部  
队 继 续 执 行 其 任 务 方 面 给 予 充 分 合 作 。

第 一 八 一 〇 次 会 议 以 + 四 票 对 零 票 遑 过 。 ®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曰  
第 365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会 ，

收 到 了 大 会 关 于 “塞 浦 路 斯 问 题 ” 的 第 3212 

(XXIX) 号 决 议 案 文 ，

肩 意 地 注 意 到 上 述 决 议 曾 经 获 得 一 致 通 过 ，

1 .  赞 B 大 会 第 3212 (XXIX) 号 决 议 ， 并 敦 促 有
关 各 方 尽 早 予 以 执 行 ；

2 .  请 秘 书 长 就 本 决 议 的 执 行 进 展 情 况 ， 提 出 报

如 一 理 裝 M ( 屮 l i ) 未 参 加 投 票 。

]1



联 合 国 与 南 非 之 间 的 关 系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六 次 会 议  
决 定 遨 请 阿 尔 及 利 亚 、 古 巴 、 达 荷 美 、 埃 及 、 几 内  
亚 、 马 里 、 毛 里 求 斯 、 摩 洛 哥 、 尼 日 利 亚 、 沙 特 阿 拉  
伯 、 塞 拉 利 昂 、 索 马 里 、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、 突 尼  
斯 ， 坦 喿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和 扎 伊 尔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项  
目 ， 无 投 粟 权 ：

“联 合 国 与 南 非 之 间 的 关 系 ：

“（ a ) —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大 会 主 席 给 安 全  
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11525);®

“（ b ) —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九 日 突 尼 斯 常 驻 联 合 国  
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11532)。”®

同 次 会 议 ， 理 事 会 经 肯 尼 亚 和 毛 里 塔 尼 亚 代 表 的  
请 求 (S/11539)， ㉚ 并 决 定 根 据 理 事 会 暂 行 议 事 规 则 第  
三 十 九 条 ， 邀 请 戴 维 • 西 贝 科 先 生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七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孟 加 拉 国 、 刚 果 、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、 加  
纳 、 圭 亚 那 、 马 达 加 斯 加 ， 卡 塔 尔 、 南 非 、 乌 干 达 、 
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、 上 沃 尔 特 和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参 加 讨  
论 本 问 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®参 看 <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第 一 十 九 年 ， - • 九 七 四 年  
七 月 、 八 月 和 九 月 份 补 编 》 。

㉚ N上 ，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•月 和 十 二 H份 补 编 》 。

同 次 会 议 ， 理 事 会 经 肯 尼 亚 和 毛 里 塔 尼 亚 代 表 的  
请 求 (S/ 11540)，®并 决 定 根 据 理 亊 会 暂 行 议 事 规 则  
第 三 十 九 条 ， 遨 请 杜 马 • 诺 克 韦 先 生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n n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八 次 会  
议 决 定 邀 请 巴 巴 多 斯 ，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和 印 度 代 表 参 加  
讨 论 本 问 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八 〇 〇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共 和 国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 
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n 理 亊 会 第 一 八 ◦ 一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利 比 里 亚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题 ， 无 投 票  
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八 〇 二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巴 基 斯 坦 和 罗 马 尼 亚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 
题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八 〇 三 次 会  
议 决 定 邀 请 科 威 特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本 问 騸 ， 无 投 票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八 〇 四 次 会  
议 经 肯 尼 亚 和 毛 里 塔 尼 亚 代 表 的 请 求 (S/11545和 S/ 
11546)，®并 决 定 根 据 理 事 会 暂 行 议 事 规 则 第 H 十 九  
条 ， 遨 请 诺 埃 尔 • 穆 科 诺 先 生 、 乔 治 • 西 伦 迪 卡 先 生  
和 西 奥 - 本 • 古 里 拉 布 先 生 。

纳 米 比 亚 局 势 *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八 一 一 次 会  
议 决 定 遨 请 摩 洛 哥 、 上 沃 尔 特 、 尼 日 利 亚 和 索 马 里 代

㉞ —- 九 六 八 年 ， . 一 九 六 九 年 、 一 九 七 〇 年 、 一 九 七 一 年 ，… 
九 七 」 年 和 一 九 七 五 年 观 事 会 也 曾 就 本 问 题 通 过 决 议 或 决 定 。

表 参 加 讨 论 下 列 项 H， 无 投 票 权 〆 ‘纳 米 比 亚 局 势 ： 一  
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上 沃 尔 特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 
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(S/n 575) ”。 :够

游 参 肴 《 安 全 J l 'KiriH式 第 I■ 九 年 ， ‘九 L；叫 卟  
M , 十 …J_J 和 十  月 份 卟 编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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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次 会 议 ， 理 亊 会 经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亊 会 主 席  
的 请 求 ， 并 决 定 根 裙 安 全 理 亊 会 鬌 行 议 亊 蜒 《 第 三 十  
九 条 ， 遒 请 由 该 主 席 和 赞 比 亚 、 罗 马 尼 * 及 印 度 代 表  
組 成 的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亊 会 代 表 团 。

网 次 会 议 ， 理 亊 会 经 肯 尼 亚 、 毛 里 塔 尼 亚 和 嘻 麦
讒 联 合 共 和 国 代 表 的 请 求 (S/11580)，®并 决 定 根 据 理  
亊 会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三 十 九 条 ， 邀 请 彼 得 • 穆 埃 什 哈  
思 格 先 生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#
第 366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■ 事 僉 ，

圔 顧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大 会 关 于 终 止 南 非  
对 纳 米 比 亚 领 土 的 委 任 统 治 的 第 2145(XXI) 号 决 议 ， 
和 一 九 六 七 年 设 立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亊 会 的 第 2248 

(S- V) 号 决 议 ， 以 及 其 后 所 有 其 他 关 于 纳 米 比 亚 的 决  
议 ， 特 别 是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的 第 3295(XXIX) 

号 决 议 ，

■ 覼 安 全 理 事 会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245
(1968) 号 和 三 月 十 四 日 第 246(1968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六  
九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第 264 ( 1 9 6 9 > 号 和 八 月 十 二 日 第 269
(1969) 号 决 议 ，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第 276(1970) 
号 、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28 2 ( 1 9 7 0 ) 号 和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 
283 (1 9 7 0 ) 号 和 第 284(1 9 7 0 )号 决 议 ，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 
月 十 二 日 第 300(1971)号 和 十 月 二 十 日 第 301 (1971) 
号 决 议 和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四 日 第 310(1972)号 决 议 ， 
碥 认 大 会 的 决 定 ，

H顧 一 九 七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国 际 法 院 的 咨 询 意  
见 ，®认 为 南 非 有 义 务 从 该 领 土 撤 出 ，

对 南 非 继 续 非 法 占 领 纳 米 比 亚 和 坚 持 拒 绝 遵 行 大  
会 和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决 议 和 决 定 以 及 国 际 法 院 的 咨 询 意  
见 ， 表 示 关 切 ，

雜 《 由 ' # 不 婢 安 令 押 . 爭 会 第 276(1970)号 决 议 继 续 留 驻 纳  
米 比 亚 （ Mrtff.〉 对 彳 '• 各 W的 法 柃 后 果 ， 闻 际 法 院 ， 咨 洵 意 见 ， 
…九 七 - • 年 报 第 ] 6 W,

对 于 南 非 对 纳 米 比 亚 人 民 的 残 暴 镇 压 和 对 其 人 权  
的 持 缕 f t 犯 ， 以 及 南 非 破 坏 纳 米 比 亚 的 国 家 统 一 和 领  
土 完 整 的 行 径 表 示 严 重 关 切 ，

1 .  艟 資 南 非 对 纳 米 比 亚 嫌 土 的 继 续 非 法 占 领 》

2 .  鱅 责 南 非 在 纳 米 比 亚 非 法 专 断 实 雎 种 族 歧 视  
和 镇 压 性 的 法 律 和 惯 例 ，

3 .  嬰 求 南 非 郑 重 宣 告 愿 意 遵 守 联 合 国 各 項 决 议  
和 决 定 以 及 一 九 七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国 际 法 院 关 于 纳  
米 比 亚 的 咨 询 意 见 ， 并 承 认 纳 米 比 亚 作 为 一 个 國 家 的  
领 土 完 整 和 统 一 ， 这 项 宣 言 应 向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亊 会 提  
出*

4 .  襲 求 南 非 采 取 必 要 步 驟 ， 按 照 第 264 (1969) 
号 和 第 269(1969)号 决 议 的 规 定 ， 实 行 撤 遺 它 維 持 在  
纳 米 比 亚 的 非 法 行 政 机 构 ， 并 在 联 合 国 协 助 下 将 权 力  
移 交 给 纳 米 比 亚 人 民 ；

5 .  并 * 求 南 非 在 按 照 上 文 第 4 段 规 定 移 交 权 力  
之 前 I

( a )  在 精 神 上 和 实 践 上 完 全 遵 守 世 界 人 权 宣 言  
的 规 定 <

( b )  释 放 所 有 纳 米 比 亚 政 抬 犯 ， 包 括 那 些 因 违  
箱 所 谓 国 内 安 全 法 而 被 览 禁 或 撙 留 的 人 ， 无 论 这 些 纳  
米 比 亚 人 是 否 已 被 控 诉 或 审 判 或 未 经 控 诉 而 被 拘 留 ， 
也 无 论 他 们 被 拘 留 在 纳 米 比 亚 或 南 非 》

( c )  废 除 在 纳 米 比 亚 实 旒 的 一 切 种 族 歧 视 和 政  
治 压 迫 的 法 律 和 惯 例 ， 特 别 是 班 田 斯 坦 和 本 土 法 >

( d )  无 条 件 给 予 所 有 目 前 因 政 治 原 因 流 亡 在 外  
的 纳 米 比 亚 人 充 分 的 便 利 以 返 回 他 们 的 国 家 ， 不 受 逮  
捕 、 拘 留 、 威 胁 或 监 禁 的 危 险 t

6 .  决 意 继 续 处 理 本 问 題 ， 并 于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 
三 十 日 或 该 日 以 前 举 行 会 议 以 便 审 査 南 非 遵 守 本 决 议  
各 项 规 定 的 情 况 ， 如 南 非 不 遵 守 本 决 议 ， 则 考 虑 按 照  
宪 聿 所 应 采 取 的 适 当 措 施 。

第 一 八 -----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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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分 .安 全 理 事 会 事 议 的 其 他 事 项

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工 作 语 文

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
第 345(1974)号 决 议

安 金 躧 事 会 ，

以 安 个 剛
叫 汗 成 其 他 叫 仲 语 文 。 1丨1的 汗 何 一 种 语 文 所 怍 的 发 rr.

审 议 了 关 于 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事 会 工 作 语 文 的 问  
騵 ，

念 襄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大 会 第 3189 
(XXVIII) 号 决 议 ，

考 虐 到 大 会 在 该 项 决 议 中 注 意 到 五 种 正 式 语 文 中  
四 种 均 已 列 为 大 会 和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工 作 语 文 ， 并 确 认  
为 了 提 高 联 合 国 的 工 作 效 能 ， 中 文 也 应 具 有 与 其 他 四  
神 正 式 语 文 同 等 的 地 位 ， 因 此 决 定 将 中 文 列 为 大 会 的  
工 作 语 文 ， 并 认 为 宜 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工 作 语  
文 ，

第 四 十 三 条  

〔涮 去 〕
第 四 十 四 条

代> 丨 代 炎 彳 丨 安 仝 _0|!方 会 坍 文 以 外 的 一 种 讲 文 发 言 。 在  
此 情 况 卜 ， 他 行 安 排 ， 译 成 安 个 押 .事 会 语 文 之 ._ 。 秘 书 处  
丨1 i華 人 M得 根 据 巔 先 译 出 的 安 个 堺 . 事 会 语 文 ， 将 发 宵 译 成 其  
他 的 安 仝 押 事 会 语 文 。

第 四 十 五 条

安 个 押 唞 会 会 议 的 逐 炖 以 女 令 M乍 会 语 文 巧 成 。 

第 ra 十 六 条

决 意 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工 作 语 文 ， 并 依 此  所 存 决 议 和 ：K:他 义 ■ 件 ， 部 丨 以 安 仝 的 f t 种 语 文 发
将 安 全 理 事 会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八 章 和 第 九 章 兩 的 有 关  行 。
规 定 按 照 本 决 议 附 件 加 以 修 正 。

第 ®十 七 条

附  件

安 全 理 事 会 暂 行 议 事 规 则 第 四 十 一 至 四 十 七 条  
和 第 四 十 九 条 的 订 正 条 文

第 四 H— 条

屮 文 、 英 义 、 法 义 、 俄 文 和 两 班 牙 文 M为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W 
式 语 文 和 丨 .作 坍 文 。

安 令 现 唞 会 的 义 件 ， 如 好 安 今 : 州 1 •丨f会 决 ： ， 得 以 安 全 刊 1 
•杯会 语 文 以 外 的 丨 r:何 扔 义 发 行 。

第 四 十 九 条

除 第 h. 丨 • .条 M柯 规 災 外 ， 安 命 押 事 会 每 次 会 议 的 逐 卞  
iM ， 丨、V:6 迟 T 开 会 的 次 … 1:作 丨 丨 上 午 十 时 ， 向 安 全 理 事 会  
内 的 代 衣 和 参 ⑻ 会 议 的 作 何 只 : 他 ㈣ 家 代 表 提 供 。

第 一 七 六 一 次 会 议 未 烃 投 票 通 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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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®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七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七 七 五 次 会 议 于  
议 程 通 过 后 决 定 将 孟 加 拉 国 所 提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 
的 申 请 ， 根 据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五 十 九 条 ， 发 交 接 纳 新  
会 员 国 委 员 会 审 议 并 提 出 报 告 。

—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七 六 次 会 议 根  
据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委 员 会 关 于 孟 加 拉 人 民 共 和 国 申 请 加  
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的 报 告 (S/11316) , ㉘ 决 定 遨 请 阿 尔  
及 利 亚 、 不 丹 、 埃 及 、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参 加 讨 论  
本 项 目 ， 无 投 系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 
第 351 (1974)号 决 议

史 金 囊 事 会 ，

审 议 了 孟 加 拉 人 民 共 和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的  
申 请 书 ，

向 大 会 播 葬 接 纳 孟 加 拉 人 民 共 和 国 为 联 合 国 会 员  
国 。

第 一 七 七 六 次 会 议 未 & 投 票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七 七 七 次 会 议  
于 议 程 通 过 后 决 定 将 格 林 纳 达 所 提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 
国 的 申 请 (S/11311)， ®根 据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五 十 九 条  

发 交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委 员 会 审 议 并 提 出 报 告 。

®— 九 四 六 年 ， 一 九 四 七 年 、 一 九 四 八 年 ， 一 九 四 九 年 、 
— 九 五 〇 年 、 一 九 五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五 年 、 一 九 五 六 年 、 一 九  
五 七 年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O年 、 一 九 六 一 年 、 一 九 六 二  
年 、 一 九 六 三 年 、 一 九 六 四 年 、 一 九 六 五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、 — 
九 六 七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、 一 九 七 〇 年 、 一 九 七 一 年 ， 一 九 七  
二 年 和 一 九 七 三 年 ， 理 事 会 也 曾 就 太 问 埋 通 过 决 议 成 决 定 。

®参 看 《 安 全 理 亊 会 正 式 记 录 ， 第 二 十 九 年 ， 一 九 七 四 年  
W月 ， 五 月 和 六 月 份 补 编 >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
第 352 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• 事 会 ，

窜 议 了 格 林 纳 达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的 申 请 书
(S/11311)，

向 大 会 推 * 接 纳 格 林 纳 达 为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。

第 一 七 七 八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
决  定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八 日 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九 ◦ 次 会 议 于  
议 程 通 过 后 决 定 将 几 内 亚 - 比 绍 所 提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 
员 国 的 申 请 (S/11393),®根 据 暂 行 议 亊 规 則 第 五 十 九  
条 ， 发 交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委 员 会 审 议 并 提 出 报 告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理 亊 会 第 一 七 九 一 次 会 议  
决 定 ， 根 据 暂 行 议 亊 规 则 第 三 十 九 条 遨 请 铪 予 殖 民 地  
国 家 和 人 民 独 立 宣 言 执 行 情 况 特 别 委 员 会 主 席 。

同 次 会 议 ， 理 亊 会 根 据 接 纳 新 会 员 謂 委 员 会 关 于  
几 内 亚 - 比 绍 共 和 国 申 请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的 报 告  
(11437),®并 决 定 邀 请 葡 萄 牙 、 阿 尔 及 利 亚 、 多 哥 、 
几 内 亚 、 南 斯 拉 夫 、 索 马 里 、 摩 洛 哥 和 塞 浦 路 斯 代 表  
参 加 讨 论 本 项 目 ， 无 投 栗 权 。

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
第 356(1974)号 决 议

安 全 理 事 金 ，

审 议 了 几 内 亚 - 比 绍 共 和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为 会 员 国  
的 申 请 书 (S/11393)，

向 大 会 推 * 接 纳 几 内 亚 - 比 绍 共 和 国 为 联 合 国 会  
员 国 。

第 一 七 九 一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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® 同 上 ，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和 九 月 份 补 编 》 。



一 九 七 四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会 议 程 的 项 目

说 明 I 理 亊 会 憤 例 ， 每 次 会 议 根 据 预 先 分 发 的 临 时 议 程 通 过 该 次 会 议 议  
程 * 一 九 七 四 年 每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议 程 ， 见 《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， 第 二 十 九
年 》 ， 第 一 七 六 一 次 至 第 一 八 一 二 次 会 议 。

下 开 依 照 日 期 先 后 排 列 的 议 程 项 目 表 ， 指 明 理 事 会 于 何 次 会 议 决 定 将 每 一
事 项 于 一 九 七 四 年 首 次 列 入 议 程 。

項 会  议 期

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工 作 语 文

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该 国 与 伊 朗 边 界 上 所 发 生 亊 件 的 控 诉

塞 浦 路 斯 局 势

联 合 国 与 南 非 之 间 的 关 系

第 一 七 六 一 次 会 议  

第 一 七 六 二 次 会 议  

第 一 七 七 九 次 会 议  

第 一 七 九 六 次 会 议

— 九 七 四 年 - - 月 十 七 H 

—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十 五 曰  

—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六 曰  

—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十 八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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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七 四 年 安 全 理 事 会 所 通 过 决 议 一 览 表

决 议 編 等 遭 过 日 期 車  由 頁 次

345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将 中 文 列 为 安 全 理 亊 会 的 工 作 语 文 M

346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八 F1 中 东 局 势 3

347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n 中 东 局 势 3

348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H 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该 国 与 伊 朗 边 界 上 所 发 生 事 件 的 控 诉 2

349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H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6

350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H 中 东 局 势 4

351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十 曰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( 孟 加 拉 国 ） 15

352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H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（ 格 林 纳 达 ） 15

353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闩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7

354(1974) ‘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n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8

355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一 n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8

356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二 n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加 入 联 合 国 （ 几 内 亚 - 比 绍 ） 15

357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闩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8

358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H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9

359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ftH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9

360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闩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9

361(1974) —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H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10

362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H 中 东 局 势 5

363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 
H

中 东 局 势 5

364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H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11

365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片 十 n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11

366(1974) 一 九 七 四 年 -r 十 纳 米 比 亚 局 势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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